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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180

股票简称：艾派克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

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

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

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 义

艾派克/公司/上市公司/本

公司

指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

指 艾派克拟以现金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

本报告书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 指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

标的资产 指 Lexmark�International,�Inc.的100%股份

标的公司/Lexmark 指 Lexmark�International,�Inc.

君联资本 指 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朔达投资 指

上海朔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君联资本为投资标的公司股权而新

设立的合伙企业

太盟投资 指

PAG�Asia�Capital�Lexmark�Holding�Limited， 是太盟投资集团为投

资标的公司股权而新设立的有限公司

联合投资者 指 艾派克、太盟投资及朔达投资

赛纳科技 指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曼子公司I 指

Ninestar�Holdings�Company�Limited，系艾派克、太盟投资和朔达投

资在开曼群岛共同出资设立的子公司

开曼子公司II 指

Ninestar�Group�Company�Limited，系开曼子公司I在开曼群岛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

开曼子公司III 指

Apex�KM�Technology�Limited，系开曼子公司II在开曼群岛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

香港子公司I 指

Apex�HK�Holdings�Limited，系开曼子公司III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

瑞士子公司I 指

Apex�Swiss�Holdings�SARL， 系香港子公司I在瑞士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

合并子公司 指

Ninestar�Lexmark�Company�Limited，系瑞士子公司I在美国特拉华州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专门用于合并Lexmark

香港子公司II 指

Lexmark�Holdings�Company�Limited， 系香港子公司I在香港设立的

全资子公司

香港子公司III 指

Lexmark�Group�Company�Limited， 系香港子公司II在香港设立的全

资子公司

瑞士子公司II 指 Apex�Tech�Swiss�SARL，系香港子公司III在瑞士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银团 指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中国进出

口银行和BANK�OF�CHINA�LIMITED�NEW�YORK�BRANCH为本次

交易提供融资安排而组成的银团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金杜 指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SEC 指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纽交所 指 纽约证券交易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CFIUS 指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

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交易结构

公司与太盟投资及君联资本管理的投资机构朔达投资在开曼群岛共同设

立开曼子公司I（即Ninesta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开曼子公司I在

开曼群岛设立开曼子公司II（即Ninestar� Group� Company� Limited），开曼

子公司 II在开曼群岛设立开曼子公司 III （即 Apex� KM� Technology�

Limited）， 开曼子公司III在香港设立香港子公司I （即Apex� HK� Holdings�

Limited）， 香港子公司I在瑞士设立瑞士子公司I （即Apex� Swiss� Holdings�

SARL）， 瑞士子公司I控股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合并子公司 （即Ninestar�

Lexmark� Company� Limited）用于本次合并交易；另外，香港子公司I在香港

设立香港子公司II（即Lexmark�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香港子公司

II在香港设立香港子公司III（即Lexmark� Group� Company� Limited），香港

子公司III在瑞士设立瑞士子公司II（即Apex� Tech� Swiss� SARL），作为本次

交易贷款的担保人或用于交割后的架构调整之目的。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结构如下：

本次交易将通过合并子公司和Lexmark合并的方式实施，合并后合并子公

司停止存续，Lexmark作为合并后的存续主体。 合并实施完成后，瑞士子公司I

持有Lexmark� 100%股份。

本次交易中，Lexmark公司股东全体股份的每股交易价格为40.5美元。 截

至交割当日，Lexmark已发行的普通股数为62,960,782股， 综合考虑限制性股

票和期权对股份稀释的影响后，Lexmark充分稀释后的股份数为66,840,779

股。 因此，本次交易股东全体股份的金额约27亿美元。

同时，根据Lexmark现有债务协议，在Lexmark控制权变更时需对截止交

割日的所有带息负债进行再融资。 截止交割当日，Lexmark全部带息债务金额

为10.2亿美元。

（二）融资方案

根据开曼子公司I、开曼子公司II、艾派克、太盟投资和朔达投资于2016年11

月21日签署的《认购协议》，艾派克、太盟投资和朔达投资以自有资金共计出资

约15.18亿美元，其中，艾派克出资现金约7.77亿美元，太盟投资出资现金约6.52

亿美元，朔达投资出资现金约0.89亿美元。 本次交易的剩余款项将由海外子公

司向银团申请中长期并购贷款取得。

二、本次交易的授权、决策和批准情况

（一）艾派克的授权、决策和批准

1、2016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授

权董事长汪东颖先生负责办理重大资产重组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与交易对手的商务谈判、签署相关意向性文件等。

2、2016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报告书（草案）>及<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Ninesta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Ninestar� Group� Company� Limited、Ninestar� Lexmark� Company�

Limited与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签署<合并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

本次交易有关的准则差异鉴证报告、估值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

案。

3、2016年5月10日，公司2016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关于公司、Ninesta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Ninestar� Group� Company� Limited、Ninestar� Lexmark�

Company� Limited�与 Lexmark� International, � Inc. 签署<合并协议>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4、2016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股东协议>相关条款的议案》、《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及公司为

公司境外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股份质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二）Lexmark的授权、决策和批准

1、2016年4月19日（纽约时间），Lexmark召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本次交易

事项。

2、2016年7月22日，Lexmark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本次交易事项和

《合并协议》。

（三）境内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审批和备案

1、2016年1月6日，本次交易取得了国家发改委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信

息报告确认函》（发改外资境外确字[2016]101号）。

2、2016年7月26日，国家发改委颁发了《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

[2016]345号），对本次交易予以备案。

3、2016年8月3日，广东省商务厅向公司颁发了《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

外投资证第N4400201601014号），确认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4、2016年11月1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进行了境外投资外汇业务登记。

（四）境外相关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审批和备案

1、截至2016年8月，本次交易通过了美国、土耳其、波兰、德国、奥地利、俄罗

斯及墨西哥7个国家的反垄断审查。

2、2016年8月16日， 公司收到CFIUS的正式信函 （信函签发日期为8月15

日），通知公司本次交易的CFIUS审查第一阶段结束并进入第二阶段，并且第二

阶段审查将不迟于2016年9月29日结束。

3、2016年9月30日，公司收到CFIUS的正式信函（信函签发日为2016年9月

29日）， 通知公司本次交易已经通过了CFIUS第二阶段的审查， 本次交易的

CFIUS审查已经完成。

三、本次交易的交割情况

（一）交割日期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期为2016年11月29日（纽约时间）。

（二）交易对价及支付情况

根据 《合并协议》，Lexmark的每股合并对价为40.5美元。 截至交割当日，

Lexmark已发行的普通股数为62,960,782股，综合考虑限制性股票和期权对股

份稀释的影响后，Lexmark充分稀释后的股份数为66,840,779股。因此，本次交

易金额约27亿美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次交易的联合投资者已将应付

Lexmark普通股股东的合并对价（2,549,911,671美元）全额向美国支付代理

支付，其余应付持有限制性股票和期权员工的对价由Lexmark负责完成支付。

（三）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交割当日，交易各方向美国特拉华州州务卿办公室提交了按照特拉华州公

司法规定的合并证书，合并生效，Lexmark的股票已在纽交所停止交易，瑞士子

公司I成为Lexmark的唯一股东。

（四）标的公司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截至交割当日，Lexmark已偿还3.2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并将按相关贷

款协议开展对现有共计7亿美元债券的赎回工作。

综上所述，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已

经完成过户，相关带息债务转移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交割完成。

四、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海外特殊目的公司架构

和融资方案作出了调整，具体可以参见上市公司2016年11月23日公告的《珠海

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日，除上述事项之外，本次交易实施的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无重大差异。

五、重组期间人员更换及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在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中，因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

满， 2016年8月上市公司对公司董事、监事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后的董事、监

事均为原董事、原监事，并续聘原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前述董

事、 监事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续聘为常规的任期届满换届选举及续聘，与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无直接关系。

（二）Lexmark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在交割当日，Lexmark的董事均已更换为上市公司所委派董事， 同时更换

了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配合日后整合事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人员

外，Lexmark不存在其他更换及调整相关人员的情形。

六、重组期间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的行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协议及承诺主要包括艾派克、开曼子公司I、开曼

子公司II、合并子公司及Lexmark签订的《合并协议》及由Lexmark相关人员和

艾派克相关人员出具的各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和所作出

承诺的情形。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已经完成。 相关后续

事项主要包括：

（1）Lexmark向纽交所和SEC提交退市和注销登记文件，Lexmark从纽交

所退市；

（2）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后续义务；

（3）交易各方继续履行各自作出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承诺；

（4）上市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后续事项合法、合规，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法律障碍，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第二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艾派克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决策、审批以及实施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涉及的标的资产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交割程序，交割实施过

程操作规范，相关的后续事项合法、合规，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法律障碍，上市

公司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和重大风险。

二、法律顾问意见

金杜认为，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交割、购买价款的确定及支付等手

续已在各相关重大法律方面得到适当履行和实施；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公司

需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等后续手续。

第三节 备查文件和备查地点

一、备查文件

1、国家发改委颁发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16]345号）；

2、 广东省商务厅颁发的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4400201601014号）；

3、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办理的境外投资外汇业务登记文件；

4、Lexmark签发的《合并证书》；

5、《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6、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珠海艾派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7、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艾派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1、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剑洲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

联系电话：0756-3265238

2、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向清宇、王冠鹏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4楼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30日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独立财务顾问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2180

股票简称：艾派克 公告编号：

2016-126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交易事项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重大资产

购买事项已经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及2016年5

月10日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具体详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事项已经完成，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交易事项的备案情况

1、2016年1月6日，本次交易取得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境外收购或

竞标项目信息报告确认函》（发改外资境外确字[2016]101号）。

2、2016年7月26日，本次交易获得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审核通过，国

家发改委同意对该项目予以备案，并出具了《项目备案通知书》（备案通知书编

号：发改办外资备[2016]345号）。

3、2016年8月3日，本次交易获得广东省商务厅的境外投资备案通过，广东

省商务厅同意对该项目予以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投资证书编号：境外投

资证第 N4400201601014号）。

4、2016年11月1日， 本次交易取得了中信银行珠海分行关于本次交易涉及

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标的股权的交割完成情况

交割当日，交易各方向美国特拉华州州务卿办公室提交了按照特拉华州公

司法规定的合并证书，合并生效，Lexmark的股票已在纽交所停止交易，联合投

资者设立的瑞士子公司Apex� Swiss� Holdings� SARL成为Lexmark的唯一股

东。

三、关于标的股权交割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1月30日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认为：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交割、购买价款的确定及支付等手续已在各

相关重大法律方面得到适当履行和实施；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公司需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等后续手续。

2、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出具了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

司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认为：

艾派克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决策、审批以及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涉及的标的资

产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交割程序，交割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相关的后

续事项合法、合规，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法律障碍，上市公司履行了必要的信息

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和重大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项目备案通知书》（备案通知书编号：发

改办外资备[2016]345号）

2、广东省商务厅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投资证书编号：境外投资证

第 N4400201601014号）

3、中信银行珠海分行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

4、合并证明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6、《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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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相关方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6年4月19日，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 或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

议案》等相关重大资产购买议案。 同日，艾派克、开曼子公司I、开曼子公司II、合

并子公司与Lexmark� International,Inc.（利盟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Lexmark” ）签署《合并协议》。

公司于 2016�年 4�月 21�日披露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摘要》及其他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6�年 5�月 4�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

《关于对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不需行政许可）【2016】第 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

求，公司与中介机构积极认真就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和落实，及时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对珠海艾派

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的回复》， 并根据问询函的要求进行了补充

说明及披露《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2016年11月29日（纽约时间），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工作，公司

的全资瑞士子公司Apex� Swiss� Holdings� SARL收到Lexmark的 《合并证

书》。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交易方所出具的承诺履行情况如下（本公告中的

简称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上市公司关于后续补充披露财务资料的承诺

艾派克承诺后续补充披露的财务资料内容和时间安排如下：

1.在本次重组交割完成后六个月内完成并向投资者披露按照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编制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2.在本次重组交割完成后六个月内完成并向投资者披露根据中国企业会计

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编制的Lexmark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同业竞争问题，

本公司（本人）特作出如下确认和承诺：

1.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实际控制人及赛纳科技将对其与艾派克存在竞争的

打印机业务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并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提

前下，进行消除同业竞争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采取以下的方式以消除实际控

制人和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1）实际控制人及赛纳科技将按

照中国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合理安排，在其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满

足注入上市公司的要求的前提下注入上市公司；（2）由艾派克购买实际控制人

和控股股东与艾派克存在竞争的打印机业务；或（3）由艾派克按照公允的价格

对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与艾派克存在竞争的打印机业务进行委托管理。

2.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

3.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

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4.上述承诺在本公司（本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持

续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问题，

本公司（本人）特作出如下确认和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

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关联交易违规的情形。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

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 履行合法程序，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批准

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

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如未来上市公司预计与本公司

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持续发生交易的，本公司（本人）将采取

有效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建立对持续性关联交易的长效独立审议机制、细化信息

披露内容和格式，并适当提高披露频率。

2.本公司（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

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本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独立性问

题，本公司（本人）特作出如下确认和承诺：

一、本次重组前，艾派克一直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等方面与本公

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双方的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

业务独立，不存在混同情况。

二、本公司（本人）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

开，保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性，具体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 （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务；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

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

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3.本公司（本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

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

司的资金、资产；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

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公司（本人）不违法干预上市公

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

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产生机

构混同的情形。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

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3.保证本公司（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

进行干预。

4.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

业务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5.保证尽量减少本公司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

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

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8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61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如通股份” ，股票代码为

“603036”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

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84元 /股，发行数量为 5,084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0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19%；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24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9.8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508.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575.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年 11 月 3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5,656,79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2,292,443.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9,21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78,596.4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065,039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644,866.7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8,96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9,693.2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

售金额

（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上海鸣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鸣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鸣

石投资量化 2期

证券投资基金

496 3,392.64 0 0 0 496

2 陆旻 陆旻 496 3,392.64 0 0 0 496

3 池青连 池青连 496 3,392.64 0 0 0 496

4 宋聿倩 宋聿倩 496 3,392.64 0 0 0 496

5 田越江 田越江 496 3,392.64 0 0 0 496

6 李光亮 李光亮 496 3,392.64 0 0 0 496

7

浙江省纺织品

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省纺织品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

496 3,392.64 0 0 0 496

8 石佳灵 石佳灵 496 3,392.64 0 0 0 496

9 任元林 任元林 496 3,392.64 0 0 0 496

10 王铁 王铁 496 3,392.64 0 0 0 496

11 张方 张方 496 3,392.64 0 0 0 496

12 陈平飞 陈平飞 496 3,392.64 0 0 0 496

13 周叶娟 周叶娟 496 3,392.64 0 0 0 496

14 狄凤芝 狄凤芝 496 3,392.64 0 0 0 496

15 胡晓霞 胡晓霞 496 3,392.64 0 0 0 496

16 董书雅 董书雅 496 3,392.64 0 0 0 496

17 吴伟奇 吴伟奇 496 3,392.64 0 0 0 496

18 侯全福 侯全福 496 3,392.64 0 0 0 496

19

红橡树国际房

地产投资顾问

（北京）有限

公司

红橡树国际房地

产投资顾问（北

京）有限公司

496 3,392.64 0 0 0 496

20 郑建财 郑建财 496 3,392.64 0 0 0 496

21 方珵 方珵 496 3,392.64 0 0 0 496

22 招伟雄 招伟雄 496 3,392.64 0 0 0 496

23 余辉 余辉 496 3,392.64 0 0 0 496

24 蒋宏业 蒋宏业 496 3,392.64 0 0 0 496

25 柳红 柳红 113 772.92 0 0 0 113

26 吕彦东 吕彦东 496 3,392.64 0 0 0 496

27

河南羚锐集团

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集团有

限公司

496 3,392.64 0 0 0 496

28 周海战 周海战 496 3,392.64 0 0 0 496

29 俞建文 俞建文 496 3,392.64 0 0 0 496

30

新县鑫源贸易

有限公司

新县鑫源贸易有

限公司

496 3,392.64 0 0 0 496

31 傅建定 傅建定 496 3,392.64 0 0 0 496

32

信阳新锐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信阳新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496 3,392.64 0 0 0 496

33 朱淑杰 朱淑杰 496 3,392.64 0 0 0 496

34 刘晓陵 刘晓陵 496 3,392.64 0 0 0 496

35 钱培胜 钱培胜 496 3,392.64 0 0 0 496

36 涂胜伟 涂胜伟 496 3,392.64 0 0 0 496

37

杭州德亚投资

有限公司

杭州德亚投资有

限公司 - 德亚进

取 8号基金非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

496 3,392.64 0 0 0 496

38 江裕英 江裕英 496 3,392.64 0 0 0 496

39 杨丽莹 杨丽莹 496 3,392.64 0 0 0 496

合计 18,961 129,693.24 0 0 0 18,961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8,171 股，包销金额为 808,289.64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3%。

2016年 12月 2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0－87555297、8755772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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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肯能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93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61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贝肯能源” ，股票代码为“00282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

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为 12.02元 /股，发行数量为 2,93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5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1,17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293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637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年 11 月 3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6,308,30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16,225,862.1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1,69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41,537.8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18,91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085,298.2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09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33,301.80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王春彦 王春彦 249 2,992.98 249

2 罗子超 罗子超 249 2,992.98 249

3 郑坚 郑坚 249 2,992.98 249

4 范禹 范禹 249 2,992.98 249

5 袁立平 袁立平 249 2,992.98 249

6 刘东苑 刘东苑 249 2,992.98 249

7 孙振旺 孙振旺 249 2,992.98 249

8 陈国华 陈国华 249 2,992.98 249

9 汪杰宁 汪杰宁 249 2,992.98 249

10 王作新 王作新 249 2,992.98 249

11 杨永兴 杨永兴 249 2,992.98 249

12 许信苗 许信苗 249 2,992.98 249

13 夏洪飞 夏洪飞 249 2,992.98 249

14 潘丹丹 潘丹丹 249 2,992.98 249

15 王瑞新 王瑞新 249 2,992.98 249

16 苏成 苏成 249 2,992.98 249

17 何宗远 何宗远 249 2,992.98 249

18 招伟雄 招伟雄 249 2,992.98 249

19 唐浩荣 唐浩荣 249 2,992.98 249

20 许超 许超 42 504.84 42

21 初明 初明 249 2,992.98 249

22 林宝华 林宝华 249 2,992.98 249

23 麻秀星 麻秀星 249 2,992.98 249

24 王华刚 王华刚 249 2,992.98 249

25 高美芬 高美芬 249 2,992.98 249

26 吴栋淼 吴栋淼 249 2,992.98 249

27 陈志辉 陈志辉 249 2,992.98 249

28 陈丹 陈丹 249 2,992.98 249

29 范义晖 范义晖 249 2,992.98 249

30 鲍家强 鲍家强 249 2,992.98 249

31 祁军 祁军 249 2,992.98 249

32 杜桥 杜桥 249 2,992.98 249

33 李伟新 李伟新 249 2,992.98 249

34 陈国玲 陈国玲 249 2,992.98 249

35 朱峥 朱峥 249 2,992.98 249

36 付丽艳 付丽艳 249 2,992.98 249

37

上海量宽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上海量宽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49 2,992.98 249

38

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启智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42 12,524.84 1,042

39

融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融通通鑫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2 12,524.84 1,042

合计 133,301.80 11,09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2,782股，包销金额为 874,839.64元，包销比例为 0.25%。

2016 年 12 月 2 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 2号楼 24楼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53791、23153805

传真：021-23153502

发行人：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2

日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森特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251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

2618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森特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09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9.18 元/ 股，发行数量为 6,251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38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70.0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871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9.93%。

发行人于 2016年 12月 1 日（T 日）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森特股份” A

股 1,871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T+2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缴款环节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6年 12月 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是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

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750,022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16,540,290,000 股，网

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605453%，配号总数为 116,540,290个，起始号码为 100,000,000,000，截

止号码为 100,116,540,28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6228.77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份的 60.07%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25.1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25.9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82742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6年 12月 2 日（T+1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

（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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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不超过 5,050 万股（下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6]2749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5,050 万股，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0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回拨前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0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16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

登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2

日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